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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大學醫學系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基礎課程期末檢討會議紀錄 

時  間：115 年 6 月 24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10 分 

地    點：長庚大學第二醫學大樓三樓醫學系辦公室 

主  席：吳嘉霖                                       紀錄:陳盈綺 

出    席：(依據課程年級排序，職稱敬略) 

邢正蓉(請假)、駱碧秀、歐良修(請假)、高承亨(請假)、史麗珠、陳明岐(請

假)、陳怡原、林錫賢、劉軒、黃祥富(請假)、王鴻利、周怡君(請假)、

王蓮成、黃泓淵(請假)、闕宗熙(請假)、黃燦龍(請假)、余光輝(請假)、葉勇

信(請假)、莊立邦(請假)、孫培倫、陳進明 

四下系統課程：陳盈綺、許雅媛(請假)代表 

列    席：謝明儒、鄭昌錡(請假)、張淑卿(代理) 

壹、 主席報告

一、依總課程委員 111/4/20 會議決議-本系各科目評分有一定之準則，應定

期檢視與討論學生成績，建議參考 IR 平台資料以作為日後調整之根

據。本校校務研究中心之 114-2 成績尚未建置，因此本學期之學生成

績檢視與討論將於 115-1 會議(115/10)進行後再提報總課程委員會;待

IR 平台放置成績會先提供給課程負責教師檢視。 

二、請課程負責教師報告期末評量結果、問卷資訊及改善計畫內容 

(依據開課課程年級排序，請參考附表之繳交統計表) 

【電子檔將於會議後放置系網】 

上課 

年級 
必/選 開課課程 課程負責教師 報告事項 

1 

必 物理學(含實驗) 邢正蓉 無報告事項。 

必 物理化學/物理化學實驗(含分析) 駱碧秀 

本屆一年級學生整體表現優異，學期總
成績平均達 80 分以上。惟由期考答題錯
誤率之數據分析，發現學生在化學計算
能力上稍顯薄弱。醫學系學生普遍高度
重視學業成績，亦能積極爭取課業表
現；整體而言，師生溝通管道順暢、學
生態度良好且學習意願積極。教學滿意
度整體回饋良好。針對部分學生反映期
考準備時間不足之意見，可能係因學期
縮短為 16 週，且大一尚在適應高中升大
學之學習模式轉變。 

必 初步見識醫院(1) 歐良修 無報告事項。

必 生物學實驗 
高承亨 

無報告事項。 

選 生物學(2) 未開課，無報告事項。 



2 

2 

必 公共衛生學-流行病學 史麗珠 
本學期有針對部分教學章節與「生物統
計學」之授課進度進行橫向溝通與對
接，學生整體回饋良好。 

必 生物統計學 陳明岐 

學生問卷整體滿意度大致良好。針對部
分學生反映上課節奏較快之意見，將持
續調整授課進度與速度，以優化學習成
效。 

必 免疫學 林錫賢 

本課程由 3 位教師共同授課，期末成績
平均達 86 分。本課程問卷回收率高達 

96%，其中教學滿意度正面評價超過 

90%。針對學生成績評量部分，有極少
數意見出現兩極化反應（部分認為考題
鑑別度偏低，亦有部分認為考題偏難）。
與會委員詢問本課程問卷回收率顯著卓
越之原因，經授課教師分享，係因採取
於期末考試時統一發放填寫之配套措
施，成功帶動學生積極填寫之意願，此
一實務經驗可提供其他學科參考。 

必 微生物學/微生物及免疫學實驗 陳怡原 

學生問卷回饋整體滿意度接近九成，並
有近七成學生認為授課時間編排合宜；
在期考命題部分，多數學生表示滿意，
僅極少數意見對考題難易度出現兩極化
反映（難易各一人），整體教學成效維
持穩定。 

本學期實驗課經教學調整與流程優化
後，重新編排實驗步驟以減少課堂空等
時間，有效提升學生參與度與正向回
饋，問卷正向滿意度達 85%，且全體修
課學生皆順利通過期末，顯示課程改善
措施確有成效。 

選 細胞與分子系統生物學 劉軒 

課程內容與設計包含國考範圍，多數學
生對課程安排及作業規劃表示滿意且學
習態度認真；針對少部分學生反映期中
考（採取開卷+可使用 AI 工具輔助之手
寫測驗）題量偏多且細緻之意見，評估
其係配合創新評量方式之合理設計。學
期成績落於 80 至 92 分之間，並依實際
表現微調部分學生成績。 

3 

必 
生理學/生理學實驗 

神經生物學 
王鴻利 

本學期共計 107 人修課，全體修課學生
皆順利通過，學期平均成績達 85 分以
上；學生問卷回饋極佳，其中 96%認為
課程內容充實豐富，95%對於整體課程
品質與評分機制給予正向肯定。 

在實驗課的部分，學生問卷滿意度高達 

97%，無收到負面回饋意見，整體學期
成績較正課略低，計 1 人未通過。 

針對少部分學生反映案例導向學習
（CBL）由醫師出題較難掌握重點且學
習負擔較重之意見，委員會討論認為，
可能與實驗結合 CBL 課程之學分配置
相關。 

必 寄生蟲學/寄生蟲學實驗 王蓮成 

學生整體考試表現優異。針對個別學生
需求，課程已提供英文考題及額外課業
輔導；另就學生反考題中生物學名誤植
之計分修正等事項，已依實際情況妥善
協調處理。 

因應國家考試題型活化與美式單選題之
趨勢轉變，本課程已於教學中加強相關
題型練習，以協助學生銜接國考。 

必 醫學遺傳學 周怡君 無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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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 公共衛生學-預防醫學 黃祥富 無報告事項。 

4 

必 

四下系統銜接課程 

臨床醫學緒論、心臟血管學、呼吸

學、消化肝膽學、風濕免疫及感染

學、內分泌學 

盈綺秘書代表 

各系統銜接課程皆已順利結束，全體修
課學生均通過考核，且學生問卷回饋大
多良好。惟其中心臟血管學之學生成績
表現與滿意度回饋較往年略低，已由銜
接課程負責人張玉喆副系主任統籌，後
續將與該課程負責老師共同研商討論，
以提出具體之教學優化與調整方案。 

必 臨床診斷學/臨床診斷學實習 
雅媛秘書代表 無報告事項。 

必 臨床技巧與溝通(含實習) 

必 實驗診斷學含見習 闕宗熙 無報告事項。 

必 醫療品質 黃泓淵 無報告事項。 

必 醫學論文寫作(1) 黃燦龍 無報告事項。 

選 心電圖判讀 葉勇信 無報告事項。 

選 醫學真菌學概論 孫培倫 

本程課程為 114 年下學期新開選修課
程，學分數 1，時間為週三第 9 堂
17:10-18:00。配合「臨診暨臨技工作坊」
及「臨診見習」，前 2 週於長庚大學授
課，後 14 週於林口長庚醫院授課。共計
13 名學生選修(醫學系 8 名，中醫系 5

名)，出席狀況良好，課程均在預定時間
結束。7 位同學回覆期末問卷，對本課
程滿意度高，普遍認為對學習及臨床銜
接有幫助。 

選 基礎重症醫學 莊立邦 未開課，無報告事項。 

選 實證醫學 余光輝 未開課，無報告事項。 

貳、 討論提案

提案一：擬調整社區醫學課程校外非醫師類指導教師授課鐘點費，提請討論。 

提案人：陳進明醫師
說  明：

1.社區醫學為四年級課程，於每學年度上學期進行，除期初、期末中
醫系與醫學系合班上課外，另安排學生至各醫療機構進行實地參訪
與見習，場域包含基層醫療、急診醫療、地區醫院及醫學中心（詳
參附件一 114 學年度社區醫學課程規劃）。相關課程內容與臨床教
學，均高度仰賴各醫療機構專業教師協助指導。

2.各單位授課教師授課鐘點費目前係依「附件二 100 年 3 月 4 日社區
醫學院外授課鐘點費簽呈」辦理，其計算方式整理如下：
(1) 醫師指導鐘點費：部定講師鐘點費 × 授課時數（時）× 次數（次） 

(2) 非醫師指導鐘點費（依 97 年 3 月 3 日修訂之長庚大學護理系臨
床實習指導員管理辦法計算）：
碩士級：
56,580（元）×（帶實習時數 ÷ 200）×（指導學生數 ÷ 8）
學士級：
44,970（元）×（帶實習時數 ÷ 200）×（指導學生數 ÷ 8）

3.以附件三 115 年 4 月 7 日簽准之 114 學年度社區醫學 80C 課程為例，
現行鐘點費換算後，碩士級教師約為 283 元／小時，學士級教師約
為 215 元／小時，僅略高於 115 年每小時基本工資 196 元，尚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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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反映臨床教學之專業投入與實際負擔。 

4. 臨床教師除需提供專業知識與實務教學外，尚須投入教學準備、臨
床帶教、醫病溝通示範及學生指導等工作，並可能影響原有醫療業
務與看診效率。現行鐘點費偏低，長期恐影響校外教師參與教學意
願及課程品質。 

5. 為尊重各領域臨床教師之專業貢獻，並維持社區醫學課程教學品質
與校外教學資源穩定，建議校外指導教師授課鐘點費統一以下列方
式計算： 

部定講師鐘點費 × 授課時數（時）× 次數（次） 

藉以提升教師參與意願、強化學生臨床學習品質，並落實醫學教育
與社區醫療接軌之目標。 

決 議：照案通過。鑑於「社區醫學」課程具有讓低年級醫學生提早接觸臨
床、強化未來醫學教育實務銜接之特殊性，且現行非醫師類指導教
師鐘點費仍沿用民國 100 年簽准之標準，已明顯不符現行薪資水準。
經本委員會討論後，同意調整鐘點費標準，改調整後之計算基準，
建議統一採計當年度教務處公告之最新「兼任講師」授課鐘點費標
準辦理。 

會後將由系秘書協助完成調整後之預算試算，本案擬提送總課程委
員會審議。 

提案二：擬修訂「長庚大學醫學系修課（含擋修、暑修）辦法」，提請討論。 

提案人：醫學系 

說  明： 

1. 依據教務處母法「長庚大學校際選課實施辦法」(附件四)，僅限制醫
學系五年級以上之實習課程不可至校外選課，其餘普通學科並未限
制修課學校。 

2. 惟依本系子法「長庚大學醫學系修課（含擋修、暑修）辦法」第三
條規定，校際選課僅限申請國內公私立醫學校院之醫學系、中醫系
及牙醫系。因兩法規存有落差，實務上限制了學生基礎學科之修課
彈性。 

3. 經徵詢基礎學科與通識課程負責教師意見，評估非醫師國考核心科
目、且不含醫學人文領域之基礎學科與通識課程（含體育），其專業
銜接影響較小；為保障學生修業權益，擬修正本辦法第三條，「修習
課程以申請國內公私立醫學校院醫學系、中醫學系及牙醫學系為原
則；惟基礎醫學課程、人文社會醫學科課程以外之基礎學科，以及
通識課程（含體育），經本校課程負責教師同意後，得放寬至其他一
般大學修習。」，以符合實務教學需求。 

4. 修正後全文及修正前後對照表如附件五、六。 

5. 本案經本會議通過後，擬提送總課程委員會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肆、 臨時動議 

無。 

伍、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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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2 基礎課程期末評量 繳交統計表 

上課 

年級 
必/選 開課課程 課程負責教師 期末評量繳交時間 

1 

必 物理學(含實驗) 邢正蓉 2026.06.19 

必 物理化學/物理化學實驗(含分析) 駱碧秀 2026.06.17 

必 初步見識醫院(1) 歐良修 2026.07.02 

必 生物學實驗 
高承亨 

2026.06.08 

選 生物學(2) 未開課 

2 

必 公共衛生學-流行病學 史麗珠 2026.06.16 

必 生物統計學 陳明岐 2026.06.18 

必 免疫學 林錫賢 2026.06.18 

必 微生物學/微生物及免疫學實驗 陳怡原 2026.06.18 

選 細胞與分子系統生物學 劉軒 2026.06.15 

3 

必 
生理學/生理學實驗 

神經生物學 
王鴻利 2026.06.23 

必 寄生蟲學/寄生蟲學實驗 王蓮成 2026.06.18 

必 醫學遺傳學 周怡君  

必 公共衛生學-預防醫學 黃祥富  

4 

必 

四下系統銜接課程 

臨床醫學緒論、心臟血管學、呼吸學、消化肝

膽學、風濕免疫及感染學、內分泌學 

盈綺秘書代表 2026.06.17 

必 臨床診斷學/臨床診斷學實習 張玉喆  

必 臨床技巧與溝通(含實習) 謝明儒 2026.04.28 

必 實驗診斷學含見習 闕宗熙  

必 醫療品質 黃泓淵 2026.06.24 

必 醫學論文寫作(1) 黃燦龍  

選 心電圖判讀 葉勇信  

 醫學真菌學概論 孫培倫 2026.06.21 

選 基礎重症醫學 高國晋 未開課 

選 實證醫學 余光輝 未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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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
I

L
1
-
4

D
M

A
5
-
8

K
1
-
4
K
5
-
8
A
1
-
4
G
5
-
8
B
5
-
8
C
5
-
8

G
1
-
4
H
5
-
8

J

4
~
5

人

4
~
5

人

4
~
5

人

4
~
5

人

次
序

單 位 人
數

4
~
5

人

4
~
5

人

4
~
5

人

日 期

9
/
2

全
體
-課

程
說
明
、
專
題
演
講

9
/
9

4
~
5

人

1

大
組

9
/
1
6
C
5
-
8

B
C
1
-
4

A
1
-
4

輪
空

長
庚
大
學
11
4學

年
度
第
一
學
期
中
醫
系
、
醫
學
系
四
年
級
社
區
醫
學
排
程
(
1
1
4
.
0
8
.
1
8
製
)

基
層
醫
療

緊
急
醫
療

地
區
醫
療

醫
學
中
心

4
~
5

人

4
~
5

人

4
~
5

人

4
~
5

人

1

大
組

1

大
組

4
~
5

人

4
~
5

人

4
~
5

人

1

大
組

1

大
組

4
~
5

人

D

醫
學

中
醫

F
1
-
4
F
5
-
8

A
5
-
7

E

醫
學

H
1
-
4
B
1
-
4

D
L

M
1
-
4
B
5
-
8
E
5
-
8

J
9
/
2
3

H
5
-
8
E
1
-
4

G
1
-
4
B
1
-
4
I
5
-
8
M
5
-
8

C

A
5
-
7

A
1
-
4
I
1
-
4
F
1
-
4
G
5
-
8

K
H
1
-
4
F
5
-
8
A
5
-
8

中
醫

1
0
/
7

9
/
3
0
B
1
-
4

E
D
5
-
8

B
5
-
8
D
1
-
4

F
A
1
-
4

D
5
-
8
E
1
-
4

L
C

E
5
-
8
B
1
-
4
H
1
-
4
G
1
-
4
F
1
-
4

I
K

輪
空

C

M

中
醫

1
0
/
1
4
D
1
-
4

A
B
5
-
8

D
5
-
8
E
1
-
4

醫
學

C
B
1
-
4
E
5
-
8

輪
空

F

J
5
-
8
H
5
-
8
D
1
-
4
B
5
-
8
A
1
-
4

F
5
-
8
J
1
-
4
G
5
-
8
A
5
-
8

醫
學

1
1
/
1
1
E
1
-
4

C
F
1
-
4

F
5
-
8

1
1
/
4

中
醫

1
1
/
1
8

B
1
-
4

A
B
5
-
8

輪
空

E
5
-
8

D

G
1
-
4

I
L
1
-
4
F
1
-
4

J
K
1
-
4

G
F

C
5
-
8

C
5
-
8

D
1
-
4

B
中
醫

1
2
/
9

全
體
-期

末
報
告

醫
學

1
1
/
2
5
A
1
-
4

F
A
5
-
7

輪
空

D
5
-
8

E
C
1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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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龜

山
衛
生

所
暫
借
款

其
他

鐘
點

費
5B

21
,0
60

11
5.
02
.0
2

實
習

指
導

費
(
1
1
4
上
)
:
 
7
8
0
 
(
元
)
 
×
3
(
小
時
)
 
×
9
(
次
)
 
=
2
1
,
0
6
0

2
三

重
衛
生

所
暫
借
款

其
他

鐘
點

費
5B

11
,7
00

11
5.
02
.0
2

實
習

指
導

費
(
1
1
4
上
)
:
 
7
8
0
 
(
元
)
 
×
3
(
小
時
)
 
×
5
(
次
)
 
=
1
1
,
7
0
0

林
宗

男
（

醫
師

）

林
宗

男
診

所

黃
永

虔
（

醫
師

）

健
雄

診
所

楊
佩

珊
（

碩
士

）
實

習
指

導
費

(
1
1
4
上
)
:
上
課
次
數
：
3
次
共
9
小
時

康
新

康
復

之
家

56
,5
80
 (
元

)
×
{
9
(
時
)
÷
2
0
0
}
×
{
8
(
人
)
÷
8
}
=
2
,
5
4
6

蕭
頌

宜
（

學
士

）
實

習
指

導
費

(
1
1
4
上
)
:
上
課
次
數
：
3
次
共
9
小
時

康
新

康
復

之
家

{4
4,
97
0 
(元

)
×
{
6
(
時
)
÷
2
0
0
}
×
{
8
(
人
)
÷
8
}
}
+
{
4
4
,
9
7
0
 
(
元
)
×
{
3
(
時
)
÷
2
0
0
}
×

{7
(人

)÷
8}
}=

1
,
9
3
9

陳
湘

玉
（

碩
士

）
實

習
指

導
費

(
1
1
4
上
)
:
上
課
次
數
：
3
次
共
9
小
時

康
新

康
復

之
家

56
,5
80
 (
元

)
×
{
9
(
時
)
÷
2
0
0
}
×
{
8
(
人
)
÷
8
}
=
2
,
5
4
6

劉
宗

翰
（

學
士

）
實

習
指

導
費

(
1
1
4
上
)
:
上
課
次
數
：
5
次
共
1
5
小
時

緊
急

醫
療

救
護

(桃
園

)
44
,9
70
 (
元

)
×
{
1
5
(
時
)
÷
2
0
0
}
×
{
4
(
人
)
÷
8
}
=
1
,
6
8
6

林
紹

任
（

學
士

）
實

習
指

導
費

(
1
1
4
上
)
:
上
課
次
數
：
4
次
共
1
2
小
時

緊
急

醫
療

救
護

(桃
園

)
44
,9
70
 (
元

)
×
{
1
2
(
時
)
÷
2
0
0
}
×
{
4
(
人
)
÷
8
}
=
1
,
3
4
9

陳
啟
敏
（
學
士
）

實
習

指
導

費
(
1
1
4
上
)
:
上
課
次
數
：
5
次
共
1
5
小
時

緊
急

醫
療

救
護

(三
民

)
44
,9
70
 (
元

)
×
{
1
5
(
時
)
÷
2
0
0
}
×
{
4
(
人
)
÷
8
}
=
1
,
6
8
6

陶
如

嶸
（

學
士

）
實

習
指

導
費

(
1
1
4
上
)
:
上
課
次
數
：
5
次
共
1
5
小
時

板
橋

指
揮

中
心

½
{4
4,
97
0 

(
元
)
×
{
1
5
(
時
)
÷
2
0
0
}
×
{
4
(
人
)
÷
8
}
}
=
8
4
3

吳
毅
夫
（
學
士
）

實
習

指
導

費
(
1
1
4
上
)
:
上
課
次
數
：
5
次
共
1
5
小
時

板
橋

指
揮

中
心

½
{4
4,
97
0 

(
元
)
×
{
1
5
(
時
)
÷
2
0
0
}
×
{
4
(
人
)
÷
8
}
}
=
8
4
3

黃
柱

惟
（

碩
士

）
實

習
指

導
費

(
1
1
4
上
)
:
上
課
次
數
：
5
次
共
1
5
小
時

緊
急

醫
療

救
護

(文
化

)
{5
6,
58
0 
(元

)
×
{
1
5
(
時
)
÷
2
0
0
}
×
{
4
(
人
)
÷
8
}
}
=
2
,
1
2
2

1
1
4
學

年
度

醫
學

系
、

中
醫

系
四

年
級

社
區

醫
學

(
門

診
見

習
)
指

導
老

師
授

課
鐘

點
費

明
細

總
表

項 次
姓

名
人
員
代
號

薪
資

項
目

薪
 資

代
 號

金
  
額

生
效

日
期

說
明

實
習

指
導

費
(
1
1
4
上
)
:
 
7
8
0
 
(
元
)
 
×
3
(
小
時
)
 
×
5
(
次
)
 
=
1
1
,
7
0
0

4
其
他

鐘
點

費
5B

11
,7
00

11
5.
02
.0
2

實
習

指
導

費
(
1
1
4
上
)
:
 
7
8
0
 
(
元
)
 
×
3
(
小
時
)
 
×
5
(
次
)
 
=
1
1
,
7
0
0

3
其
他

鐘
點

費
5B

11
,7
00

11
5.
02
.0
2

6
其
他

鐘
點

費
5B

1,
93
9

11
5.
02
.0
2

5
其
他

鐘
點

費
5B

2,
54
6

11
5.
02
.0
2

8
其
他

鐘
點

費
5B

1,
68
6

11
5.
02
.0
2

7
其
他

鐘
點

費
5B

2,
54
6

11
5.
02
.0
2

10
其
他

鐘
點

費
5B

1,
68
6

11
5.
02
.0
2

9
其
他

鐘
點

費
5B

1,
34
9

11
5.
02
.0
2

12
其
他

鐘
點

費
5B

84
3

11
5.
02
.0
2

11
其
他

鐘
點

費
5B

84
3

11
5.
02
.0
2

13
其
他

鐘
點

費
5B

2,
12
2

11
5.
02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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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4
學

年
度

醫
學

系
、

中
醫

系
四

年
級

社
區

醫
學

(
門

診
見

習
)
指

導
老

師
授

課
鐘

點
費

明
細

總
表

項 次
姓

名
人
員
代
號

薪
資

項
目

薪
 資

代
 號

金
  
額

生
效

日
期

說
明

高
振

益
（

醫
師

）

安
寧

病
房

、
護

理
之
家

許
時

耘
（

醫
師

）

土
城

醫
院

-兒
童

內
科

賴
宏

香
（

醫
師

）

土
城

醫
院

-兒
童

內
科

葉
育

欣
（

醫
師

）

土
城

醫
院

-兒
童

內
科

陳
力

振
（

醫
師

）

土
城

醫
院

-兒
童

內
科

陳
韻

茹
（

醫
師

）

土
城

醫
院

-兒
童

內
科

謝
宛

諭
（

醫
師

）

土
城

醫
院

-兒
童

內
科

莫
澤

儀
（

醫
師

）

土
城

醫
院

-兒
童

內
科

邱
俊

哲
（

醫
師

）

土
城

醫
院

-兒
童

內
科

吳
教

恩
（

醫
師

）

土
城

醫
院

-血
液

腫
瘤

科

高
慶

雲
（

醫
師

）

聖
保

祿
醫

院

陳
紓

涵
（

醫
師

）

聖
保

祿
醫

院

黃
澤

宏
（

醫
師

）

桃
園

長
庚

中
醫

部

14
其
他

鐘
點

費
5B

35
,1
00

11
5.
02
.0
2

16
其
他

鐘
點

費
5B

3,
51
0

11
5.
02
.0
2

實
習

指
導

費
(
1
1
4
上
)
:
 
½
{
7
8
0
 
(
元
)
 
×
3
(
小
時
)
 
×
3
(
次
)
}
 
=
3
,
5
1
0

15
其
他

鐘
點

費
5B

4,
68
0

11
5.
02
.0
2

18
其
他

鐘
點

費
5B

1,
17
0

11
5.
02
.0
2

實
習

指
導

費
(
1
1
4
上
)
:
 
½
{
7
8
0
 
(
元
)
 
×
3
(
小
時
)
 
×
1
(
次
)
}
 
=
1
,
1
7
0

17
其
他

鐘
點

費
5B

2,
34
0

11
5.
02
.0
2

20
其
他

鐘
點

費
5B

3,
51
0

11
5.
02
.0
2

實
習

指
導

費
(
1
1
4
上
)
:
 
½
{
7
8
0
 
(
元
)
 
×
3
(
小
時
)
 
×
3
(
次
)
}
 
=
3
,
5
1
0

19
其
他

鐘
點

費
5B

3,
51
0

11
5.
02
.0
2

22
其
他

鐘
點

費
5B

1,
17
0

11
5.
02
.0
2

實
習

指
導

費
(
1
1
4
上
)
:
 
½
{
7
8
0
 
(
元
)
 
×
3
(
小
時
)
 
×
1
(
次
)
}
 
=
1
,
1
7
0

21
其
他

鐘
點

費
5B

1,
17
0

11
5.
02
.0
2

24
其
他

鐘
點

費
5B

11
,7
00

11
5.
02
.0
2

實
習

指
導

費
(
1
1
4
上
)
:
 
7
8
0
 
(
元
)
 
×
3
(
小
時
)
 
×
5
(
次
)
 
=
1
1
,
7
0
0

23
其
他

鐘
點

費
5B

7,
80
0

11
5.
02
.0
2

26
其
他

鐘
點

費
5B

11
,7
00

11
5.
02
.0
2

實
習

指
導

費
(
1
1
4
上
)
:
 
7
8
0
 
(
元
)
 
×
3
(
小
時
)
 
×
5
(
次
)
 
=
1
1
,
7
0
0

25
其
他

鐘
點

費
5B

9,
36
0

11
5.
02
.0
2

實
習

指
導

費
(
1
1
4
上
)
:
 
7
8
0
 
(
元
)
 
×
3
(
小
時
)
 
×
1
5
(
1
0
次
安
寧
病
房
+
5
次
護
理
之
家
)

=3
5,
10
0

實
習

指
導

費
(
1
1
4
上
)
:
 
½
{
7
8
0
 
(
元
)
 
×
3
(
小
時
)
 
×
4
(
次
)
}
 
=
4
,
6
8
0

實
習

指
導

費
(
1
1
4
上
)
:
 
7
8
0
 
(
元
)
 
×
3
(
小
時
)
 
×
4
(
次
)
 
=
9
,
3
6
0

實
習

指
導

費
(
1
1
4
上
)
:
 
7
8
0
 
(
元
)
 
×
2
(
小
時
)
 
×
5
(
次
)
 
=
7
,
8
0
0

實
習

指
導

費
(
1
1
4
上
)
:
 
½
{
7
8
0
 
(
元
)
 
×
3
(
小
時
)
 
×
1
(
次
)
}
 
=
1
,
1
7
0

實
習

指
導

費
(
1
1
4
上
)
:
 
½
{
7
8
0
 
(
元
)
 
×
3
(
小
時
)
 
×
3
(
次
)
}
 
=
3
,
5
1
0

實
習

指
導

費
(
1
1
4
上
)
:
 
½
{
7
8
0
 
(
元
)
 
×
3
(
小
時
)
 
×
2
(
次
)
}
 
=
2
,
3
4
0

 附件三 

附件 - 6



1
1
4
學

年
度

醫
學

系
、

中
醫

系
四

年
級

社
區

醫
學

(
門

診
見

習
)
指

導
老

師
授

課
鐘

點
費

明
細

總
表

項 次
姓

名
人
員
代
號

薪
資

項
目

薪
 資

代
 號

金
  
額

生
效

日
期

說
明

楊
宗

憲
（

學
士

）
實

習
指

導
費

(
1
1
4
上
)
:
 
上
課
次
數
：
5
次
共
1
5
小
時

養
生

文
化

村
½

{4
4,
97
0 

(
元
)
×
{
1
5
(
時
)
÷
2
0
0
}
×
{
4
(
人
)
÷
8
}
}
}
=
8
4
3

王
柏

方
（

醫
師

）

顱
顏

中
心

林
政

輝
（

醫
師

）

顱
顏

中
心

許
慧

珊
（

碩
士

）
實

習
指

導
費

(
1
1
4
上
)
:
 
上
課
次
數
：
1
次
共
3
小
時

林
口

長
庚

復
健

科
5,
65
80
 (
元

)
×
{
3
(
時
)
÷
2
0
0
}
×
{
4
(
人
)
÷
8
}
=
4
2
4

陳
秋

文
（

學
士

）
實

習
指

導
費

(
1
1
4
上
)
:
 
上
課
次
數
：
1
次
共
3
小
時

林
口

長
庚

復
健

科
44
,9
70
 (
元

)
×
{
3
(
時
)
÷
2
0
0
}
×
{
4
(
人
)
÷
8
}
=
3
3
7

廖
曼

婷
（

學
士

）
實

習
指

導
費

(
1
1
4
上
)
:
 
上
課
次
數
：
3
次
共
9
小
時

林
口

長
庚

復
健

科
44
,9
70
 (
元

)
×
{
9
(
時
)
÷
2
0
0
}
×
{
4
(
人
)
÷
8
=
1
0
1
2

陳
翊
佳
（
學
士
）

實
習

指
導

費
(
1
1
4
上
)
:
 
上
課
次
數
：
4
次
共
1
2
小
時

林
口

長
庚

復
健

科
{4
4,
97
0 
(元

)
×
{
3
(
時
)
÷
2
0
0
}
×
{
3
(
人
)
÷
8
}
}
+
{
4
4
,
9
7
0
 
(
元
)
×
{
9
(
時
)
÷
2
0
0
}
×

{4
(人

)÷
8}
=1

,
2
6
5

陳
姵

蓉
（

醫
師

)

林
口

長
庚

精
神

科

胡
孟

君
（

碩
士

）
實

習
指

導
費

(
1
1
4
上
)
:
 
上
課
次
數
：
7
次
共
2
1
小
時

林
口

長
庚

新
代

科
½

{5
6,
58
0 

(
元
)
×
{
1
8
(
時
)
÷
2
0
0
}
×
{
4
(
人
)
÷
8
}
}
+
½
{
5
6
,
5
8
0
 
(
元
)
×
{
3
(
時
)
÷
2
0
0
}
×

{3
(人

)÷
8}
}=

1
,
4
3
2

黃
婉

苓
（

學
士

）
實

習
指

導
費

(
1
1
4
上
)
:
 
上
課
次
數
：
1
次
共
3
小
時

林
口

長
庚

新
代

科
½

{4
4,
97
0 

(
元
)
×
{
3
(
時
)
÷
2
0
0
}
×
{
4
(
人
)
÷
8
}
}
=
1
6
9

賴
佩
郁
（
學
士
）

實
習

指
導

費
(
1
1
4
上
)
:
 
上
課
次
數
：
1
次
共
3
小
時

林
口

長
庚

新
代

科
½

{4
4,
97
0 

(
元
)
×
{
3
(
時
)
÷
2
0
0
}
×
{
3
(
人
)
÷
8
}
}
=
1
2
6

粘
詩

瑋
（

碩
士

）
實

習
指

導
費

(
1
1
4
上
)
:
 
上
課
次
數
：
1
次
共
3
小
時

林
口

長
庚

新
代

科
½

{5
6,
58
0 

(
元
)
×
{
3
(
時
)
÷
2
0
0
}
×
{
4
(
人
)
÷
8
}
}
=
2
1
2

實
習

指
導

費
(
1
1
4
上
)
:
 
7
8
0
 
(
元
)
 
×
3
(
小
時
)
 
×
5
(
次
)
 
=
1
1
,
7
0
0

其
他

鐘
點

費
5B

84
3

11
5.
02
.0
2

2827 31

其
他

鐘
點

費
5B

18
,7
20

11
5.
02
.0
2

30

其
他

鐘
點

費
5B

2,
34
0

11
5.
02
.0
2

其
他

鐘
點

費

其
他

鐘
點

費
5B

42
4

11
5.
02
.0
2

5B
33
7

11
5.
02
.0
2

29

其
他

鐘
點

費
5B

1,
26
5

11
5.
02
.0
2

34

其
他

鐘
點

費
5B

1,
01
2

11
5.
02
.0
2

33

其
他

鐘
點

費
5B

11
,7
00

11
5.
02
.0
2

32

其
他

鐘
點

費
5B

16
9

11
5.
02
.0
2

37

其
他

鐘
點

費
5B

1,
43
2

11
5.
02
.0
2

35 36

其
他

鐘
點

費
5B

21
2

11
5.
02
.0
2

其
他

鐘
點

費
5B

12
6

11
5.
02
.0
2

38

實
習

指
導

費
(
1
1
4
上
)
:
 
7
8
0
 
(
元
)
 
×
3
(
小
時
)
 
×
8
(
次
)
}
 
=
1
8
,
7
2
0

實
習

指
導

費
(
1
1
4
上
)
:
 
7
8
0
 
(
元
)
 
×
3
(
小
時
)
 
×
1
(
次
)
}
 
=
2
,
3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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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4
學

年
度

醫
學

系
、

中
醫

系
四

年
級

社
區

醫
學

(
門

診
見

習
)
指

導
老

師
授

課
鐘

點
費

明
細

總
表

項 次
姓

名
人
員
代
號

薪
資

項
目

薪
 資

代
 號

金
  
額

生
效

日
期

說
明

羅
彗

君
（

學
士

）
實

習
指

導
費

(
1
1
4
上
)
:
 
上
課
次
數
：
1
次
共
3
小
時

林
口

長
庚

新
代

科
½

{4
4,
97
0 

(
元
)
×
{
3
(
時
)
÷
2
0
0
}
×
{
4
(
人
)
÷
8
}
}
=
1
6
9

潘
筱
君
（
學
士
）

實
習

指
導

費
(
1
1
4
上
)
:
 
上
課
次
數
：
1
次
共
3
小
時

林
口

長
庚

新
代

科
½

{4
4,
97
0 

(
元
)
×
{
3
(
時
)
÷
2
0
0
}
×
{
4
(
人
)
÷
8
}
}
=
1
6
9

陳
芯
芸
（
碩
士
）

實
習

指
導

費
(
1
1
4
上
)
:
 
上
課
次
數
：
1
次
共
3
小
時

林
口

長
庚

新
代

科
½

{5
6,
58
0 

(
元
)
×
{
3
(
時
)
÷
2
0
0
}
×
{
4
(
人
)
÷
8
}
}
=
2
1
2

陳
怡

伶
（

碩
士

）
實

習
指

導
費

(
1
1
4
上
)
:
 
上
課
次
數
：
1
次
共
3
小
時

林
口

長
庚

新
代

科
½

{5
6,
58
0 

(
元
)
×
{
3
(
時
)
÷
2
0
0
}
×
{
4
(
人
)
÷
8
}
}
=
2
1
2

白
藍
妮
（
學
士
）

實
習

指
導

費
(
1
1
4
上
)
:
 
上
課
次
數
：
7
次
共
2
1
小
時

國
際
醫
療
中
心

44
,9
70
 (
元

)
×
{
2
1
(
時
)
÷
2
0
0
}
×
{
8
(
人
)
÷
8
}
=
4
,
7
2
2

陳
怡
帆
（
碩
士
）

實
習

指
導

費
(
1
1
4
上
)
:
 
上
課
次
數
：
1
次
共
3
小
時

國
際
醫
療
中
心

56
,5
80
 (
元

)
×
{
3
(
時
)
÷
2
0
0
}
×
{
8
(
人
)
÷
8
}
=
8
4
9

曾
韋
潔
（
學
士
）

實
習

指
導

費
(
1
1
4
上
)
:
 
上
課
次
數
：
1
次
共
3
小
時

國
際
醫
療
中
心

44
,9
70
 (
元

)
×
{
3
(
時
)
÷
2
0
0
}
×
{
8
(
人
)
÷
8
}
=
6
7
5

林
美
伶
（
碩
士
）

實
習

指
導

費
(
1
1
4
上
)
:
 
上
課
次
數
：
2
次
共
6
小
時

林
口

長
庚

社
服

課
⅓

{5
6,
58
0 
(
元
)
×
{
6
時
)
÷
2
0
0
}
×
{
8
(
人
)
÷
8
}
}
=
5
6
6

林
孟

潔
（

碩
士

）
實

習
指

導
費

(
1
1
4
上
)
:
 
上
課
次
數
：
1
次
共
3
小
時

林
口

長
庚

社
服

課
56
,5
80
 (
元

)
×
{
3
時
)
÷
2
0
0
}
×
{
8
(
人
)
÷
8
}
=
8
4
9

葉
幼

珮
（

學
士

）
實

習
指

導
費

(
1
1
4
上
)
:
 
上
課
次
數
：
1
次
共
3
小
時

林
口

長
庚

社
服

課
⅓

{4
4,
97
0 
(
元
)
×
{
3
時
)
÷
2
0
0
}
×
{
8
(
人
)
÷
8
}
=
2
2
5

宋
月

瑜
（

碩
士

）
實

習
指

導
費

(
1
1
4
上
)
:
 
上
課
次
數
：
2
次
共
6
小
時

林
口

長
庚

社
服

課
⅓

{5
6,
58
0 
(
元
)
×
{
6
時
)
÷
2
0
0
}
×
{
8
(
人
)
÷
8
}
}
=
5
6
6

姚
冠

吟
（

碩
士

）
實

習
指

導
費

(
1
1
4
上
)
:
 
上
課
次
數
：
1
次
共
3
小
時

林
口

長
庚

社
服

課
½
{5
6,
58
0 
(元

)×
{3
時
)÷
20
0}
×{
8(
人
)÷
8}
}=
42
4

邱
琴

芳
（

學
士

）
實

習
指

導
費

(
1
1
4
上
)
:
 
上
課
次
數
：
1
次
共
3
小
時

林
口

長
庚

社
服

課
⅓

{4
4,
97
0 
(
元
)
×
{
3
時
)
÷
2
0
0
}
×
{
8
(
人
)
÷
8
}
}
=
2
2
5

39

其
他

鐘
點

費
5B

16
9

11
5.
02
.0
2

41

其
他

鐘
點

費
5B

16
9

11
5.
02
.0
2

40

其
他

鐘
點

費
5B

21
2

11
5.
02
.0
2

43

其
他

鐘
點

費
5B

21
2

11
5.
02
.0
2

42

其
他

鐘
點

費
5B

84
9

11
5.
02
.0
2

45

其
他

鐘
點

費
5B

4,
72
2

11
5.
02
.0
2

44

5B
56
6

11
5.
02
.0
2

47

其
他

鐘
點

費
5B

67
5

11
5.
02
.0
2

46 50

其
他

鐘
點

費
5B

22
5

11
5.
02
.0
2

49

其
他

鐘
點

費
5B

84
9

11
5.
02
.0
2

48

其
他

鐘
點

費
5B

22
5

11
4.
02
.0
3

51

其
他

鐘
點

費
5B

42
4

11
5.
02
.0
2

其
他

鐘
點

費
5B

56
6

11
5.
02
.0
2

其
他

鐘
點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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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4
學

年
度

醫
學

系
、

中
醫

系
四

年
級

社
區

醫
學

(
門

診
見

習
)
指

導
老

師
授

課
鐘

點
費

明
細

總
表

項 次
姓

名
人
員
代
號

薪
資

項
目

薪
 資

代
 號

金
  
額

生
效

日
期

說
明

劉
思

伶
（

學
士

）
實

習
指

導
費

(
1
1
4
上
)
:
 
上
課
次
數
：
1
次
共
3
小
時

林
口

長
庚

社
服

課
44
,9
70
 (
元

)
×
{
3
時
)
÷
2
0
0
}
×
{
8
(
人
)
÷
8
}
=
6
7
5

趙
英

倫
（

學
士

）
實

習
指

導
費

(
1
1
4
上
)
:
 
上
課
次
數
：
1
次
共
3
小
時

林
口

長
庚

社
服

課
⅙

{4
4,
97
0 
(
元
)
×
{
3
時
)
÷
2
0
0
}
×
{
8
(
人
)
÷
8
}
=
1
1
2

李
慶

峯
（

碩
士

）
實

習
指

導
費

(
1
1
4
上
)
:
 
上
課
次
數
：
1
次
共
3
小
時

林
口

長
庚

社
服

課
⅓

{5
6,
58
0 
(
元
)
×
{
3
時
)
÷
2
0
0
}
×
{
8
(
人
)
÷
8
}
=
2
8
3

54

其
他

鐘
點

費
5B

67
5

11
4.
02
.0
3

53

其
他

鐘
點

費
5B

28
3

11
4.
02
.0
3

其
他

鐘
點

費
5B

11
2

11
4.
02
.0
3

52

院
長
：

系
主
任
：

經
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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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大學 規章編號 0600028 

長庚大學校際選課實施辦法 

  訂定部門：教務處     

中華民國089年10月8日訂定 

中華民國114年2月27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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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著作非經著作權人同意，不得轉載、翻印或轉售。 

訂定/修正記錄 

089年10月08日教育部台(89)高(二)字第89139780函備查 

091年2月07日教育部台(91)高(二)字第91017499號函備查 

092年7月03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200954090號函備查 

097年9月18日教務會議通過修正 

098年9月24日教務會議通過修正 

100年9月16日教務會議通過修正 

101年1月05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1000239705號函備查 

106年2月23日教務會議通過修正 

106年6月07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1060079336號函備查 

112年5月25日教務會議通過修正(依教育部112年3月6日臺教高(二)字

第1120012512號函免報部備查) 

114年2月27日教務會議通過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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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際選課實施辦法 1 114年2月27日修正 

長庚大學校際選課實施辦法 

089年10月08日教育部備查訂定 

114年2月27日教務會議通過修正 

第 一 條  為促進校際合作，充分利用教學資源，便利學生選習他校開設

之課程，特依據大學法施行細則第二十六條訂定「長庚大學校

際選課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校學生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提出校際選課申請經系(所)主

任或開課單位核准同意後，並至課務組完成選課程序者得至其

他大專院校修習課程，但系所有特殊規定者，依其規定： 

一、因衝堂或本校當學期未開設等因素而無法於本校修習之課

程。 

二、研究所學生，依各所課程需求，得至他校修習本校研究所

未開設之課程。 

三、修讀學程之學生，依各學程系所課程之需求，得至他校修

習本校學程系所未開設之尖端科技課程。 

四、申請他校暑期修習者，須符合下列規定： 

(一)必修科目不及格須重修且影響其修業期限者。

(二)轉學、轉系須補修轉入年級前之必修科目且影響其修

業期限者。

(三)應屆畢業生須重(補)修後，始可畢業者。

(四)每學年申請暑修科目以兩科為限，一個科目以申請一

校為原則。

五、非上述情形，經本校同意後得至他校修習課程，惟其修習

所得學分由各系所認定是否計入畢業學分。 

第 三 條  他校學生申請選讀本校開設之課程，如有人數上限，概以本校

學生優先選課。 

第 四 條  他校學生依本校規定完成選課確定後，除有開課人數不足或其

他原因停開課程外，其他情形一律不得辦理退選或退費。 

第 五 條  校際選課學生修習他校學分數，研究生校際選課學分總數以不

超過肄業系所規定之最低畢業學分（不含書報討論、論文等）

三分之一為原則，學士班學生每學期校際選課學分數以不超過

該學期必選修學分總數三分之一為原則。（延修學期則不受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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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際選課實施辦法 2 114年2月27日修正 

本校學生至明志科技大學、長庚科技大學選課不受前項之限制。 

第 六 條  本校得接受他校學生至本校選課，並應依規定繳交學分費，如

選讀課程有實習作業者，應另繳交實習費。  

本校、明志科技大學、長庚科技大學學生註冊時以學雜費繳交

者，於三校間互選時不需再繳學分費。 

第 七 條  校際選課學生之成績考查等事宜，必需遵守選課學校有關規

定。 

第 八 條  學生成績及學分數登錄原則： 

一、依他校核定成績登錄。  

二、重（補）修課程所修學分數不得少於本校性質相同課程之

學分數，並依本校核定學分數登錄，若少於本校性質相同

課程之學分數，則不予登錄。 

第 九 條  學生至他校選課，經他校同意後方得辦理；他校學生至本校選

課(不含醫學系、中醫系五年級以上之實習課程)，經本校同意

後方得辦理。 

第 十 條  本校學生選讀他校課程，如有與本校選讀科目時間衝堂者，一

經查出，衝堂之他校科目概以零分計算。 

第十一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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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15 年 05 月 12 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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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著作非經著作權人同意，不得轉載、翻印或轉售。 

訂定/修正記錄 

中華民國 102 年 03 月 01 日修訂 

中華民國 103 年 07 月 07 日修正 

中華民國 104 年 02 月 25 日修正 

中華民國 104 年 05 月 14 日全校課程委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6 年 04 月 18 日醫學系臨床課委會修正 

中華民國 106 年 04 月 20 日醫學院課委會修正 

中華民國 106 年 05 月 17 日全校課程委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8 年 04 月 11 日醫學系臨床課委會修正 

中華民國 108 年 04 月 25 日醫學院課委會通過修正 

中華民國 109 年 11 月 04 日醫學系基礎課程委員會修正 

中華民國 109 年 11 月 16 日醫學系總課程委員會修正 

中華民國 109 年 11 月 19 日醫學院課委會通過修正 
中華民國 115 年 03 月 11 日醫學系系務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 115 年 03 月 25 日醫學系基礎課程委員會修正 

中華民國 115 年 04 月 21 日醫學院課委會修正 

中華民國 115 年 05 月 12 日全校課程委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5 年 06 月 24 日醫學系基礎課程委員會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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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大學醫學系修課（含擋修、暑修）辦法 

中華民國 115年 03月 11日醫學系系務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 115年 03月 25日醫學系基礎課程委員會修正 

中華民國 115年 04月 21日醫學院課委會通過修正 

中華民國 115年 05月 12日全校課程委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5年 06月 24日醫學系基礎課程委員會修正 

第一條 鑑於醫學系基礎醫學課程和臨床課程修課聯貫性，以及臨床課程和臨床

實習的層次學習相關性，因而制定本辦法。 

第二條 六年制入學本系之學生： 

一、 需修完一年級至四年級上學期的基礎醫學課程(包括：生物化學、生物

化學實驗、問題導向式基礎醫學分組討論、微生物學、免疫學、微生物

免疫學實驗、大體解剖學（含實驗）、公共衛生學(含流行病學、環境

醫學、預防醫學)、生理學（含實驗）、胚胎及發育生物學、組織學（含

實驗）、影像解剖學、神經生物學、醫學遺傳學、寄生蟲學（含實驗）、

病理學（含實驗）、病態生理學、社區醫學、藥理學（含實驗），才能

選修四年級下學期身體功能系統課程，四下身體功能系統課程包括：臨

床醫學緒論、心臟血管學、呼吸學、消化肝膽學、風濕免疫及感染學、

內分泌學等六門課程。【一百零三學年（含）以後入學本系之學生】 

二、 凡四年級下學期結束時，有任何一科目不及格或未修畢者，不得修習

五、六年級臨床課程。 

三、 凡五年級或六年級有必修科目修習不及格者，不得參加全國醫學臨床技

能測驗(OSCE)。 

四、 凡五年級必修學科修習不及格或未修畢者，不得修習六年級實習課程。 

第三條 凡修課科目不及格者，依 103 學年度第二次教務會議(103.12.18)決議

課程經課程負責教師及系(所)課委會通過，則可開設暑修課程，暑修課

程請參考本校暑期授課辦法。如須校際選課者，則必需符合「長庚大學

校際選課實施辦法」規定。修習課程以申請國內公私立醫學校院醫學

系、中醫學系及牙醫學系為原則；惟基礎醫學課程、人文社會醫學科課

程以外之基礎學科，以及通識課程（含體育），經本校課程負責教師同

意後，得放寬至其他一般大學修習。 

第四條 本辦法經長庚大學醫學系相關課程委員會修訂，醫學院課程委員會提案

修正，並經校級課程委員會決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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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大學醫學系修課（含擋修、暑修）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如須校際選課者，

則必需符合「長庚大學校際選

課實施辦法」規定。修習課程

以申請國內公私立醫學校院醫

學系、中醫學系及牙醫學系為

原則；惟基礎醫學課程、人文

社會醫學科課程以外之基礎學

科，以及通識課程（含體

育），經本校課程負責教師同

意後，得放寬至其他一般大學

修習。 

第三條 …如須校際選課者，則

必需符合「長庚大學校際選課實

施辦法」規定，修習課程則限申

請國內公私立醫學校院醫學系、

中醫學系及牙醫學系之暑期修習

課程，並且其修習課程須經本校

課程負責教師認可及同意。 

放寬校際選課之學校

限制：考量學生修業

彈性，除專業核心科

目外，其餘基礎學科

（不含醫學人文）與

通識體育課程，在經

課程負責教師同意之

前提下，放寬得至一

般大學修習暑修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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